
华泰财险附加进口关税条款 

（注册号：09AD2020000210130） 

如被保险货物到达目的港后，因遭受本保险单责任范围以内的损失，而被保险人仍须按完好货

物完税时，保险人对该项货物损失部分的进口关税负赔偿责任，但以不超过受损部分的保险价值        

为限。 

本条款系本保单约定的货运险条款（以下简称“主险条款”）的特别附加险条款。本条款与本保

单约定的主险条款的任何条文有抵触时，以本条款为准；本条款未尽事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 


